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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分层抽样

＋

优化抽样”的两阶段抽样方法得到的股票组合，将被用来构建本基金的最终股票组合。由

于指数成份股的周期性变动，以及成份股的权重的变化，抽样组合将不定期进行有效跟踪，并进行相应的调整样

本组合，即再“分层

＋

优化”抽样，以保证样本组合与标的指数的跟踪误差最小化。

为了能够更好的跟踪标的指数，如果今后由于基准指数成份股结构的变化，其他抽样复制方法将更适合对

基准指数的跟踪，本基金将做相应的变更。对于抽样复制方法的变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本基金

管理人需在方法变更前

２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并阐明变更抽样复制方法的原因。

３

、股票组合调整

（

１

）组合调整原则

本基金为抽样复制的指数型基金，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将根据基准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

进行相应调整。同时，本基金还将根据法律法规中的投资比例限制、申购赎回变动情况、配股增发因素等变化，对

基金投资组合

进行适时调整，以保证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间的高度正相关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

２

）组合调整方法

①

跟踪调整

Ａ

、定期性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投资组合将主要根据所跟踪的目标指数对其成份股的调整而进行相应的跟踪调整。本基金

将按照标的指数对成份股及其权重的调整方案，在考虑跟踪误差风险的基础上，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为经过优化处理的抽样复制组合，将每季度末根据上述抽样复制方法调整

股票组合及个股配置比例。

Ｂ

、不定期调整

根据指数编制规则，当标的指数成份股因增发、送配等股权变动而需进行成份股权重调整时，本基金将根据

中证指数公司在股权变动公告日次日发布的临时调整决定及其需调整的权重比例，并根据抽样复制方法对股票

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Ｃ

、基于流动性及法律法规限制的调整

如果因抽样组合中个股停牌限制、交易量暂时不足等市场流动性因素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限制，使得基

金管理人无法顺利购买某成份股，本基金管理人将视当时市场情况，综合考虑投资者利益和跟踪误差最小化，决

定部分持有现金或买入相关的替代性股票。替代股票的选取遵循“同行业基础上价格相关性”原则，对于需要进

行替代的股票，其替代股票将从标的指数样本或被选成份股中选取，具体将在考虑股票流动性等因素的前提下，

在同行业范围内，选取相关性较大的股票进行替代。

Ｄ

、在其他不影响指数复制的情况下，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跟踪误差最小化的条件下，对基金

资产组合进行适当的调整。

４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将基于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深入分析、国内财政政策与货币市场政策等因素对债券市场

的影响，进行合理的利率预期，判断债券市场的基本走势，久期控制下的资产类属配置策略。在债券投资组合构

建和管理过程中，本基金管理人将具体采用期限结构配置、市场转换、信用利差和相对价值判断、信用风险评估、

现金管理等管理手段进行个券选择。

本基金债券投资的目的是在保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基金资产，提高基金资产的投资收益。

５

、权证投资策略

在法律法规许可时，本基金可基于谨慎原则对权证进行投资，即根据权证合理价值与其市场价格间的差幅

即“估值差价”以及权证合理价值对定价参数的敏感性，结合标的股票合理价值考量，决策买入、持有或沽出权证。

（二）投资决策依据与交易机制

１

、投资决策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以及标的指数的相关规定是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的决策依据。

２

、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做出有关标的指数重大

调整的应对决策、基金组合重大调整的决策，以及其他单项投资的重大决策。基金经理负责做出日常标的指数跟

踪维护过程中的组合构建、组合调整等决策。

３

、投资管理程序

研究、投资决策、组合构建、交易执行、投资绩效评估、组合监控与调整各环节的相互协调与配合，构成了本基

金的投资管理程序。

（

１

）研究。基金管理人的研究部依托公司整体研究平台，整合外部信息包括券商等外部研究力量的研究成果，

开展标的指数跟踪、成份股公司行为等相关信息的搜集与分析、流动性分析、误差及其归因分析等工作，并撰写

相关的研究报告，作为本基金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

２

）投资决策。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研究部提供的研究报告，定期或遇重大事件时临时召开投

资决策委员会议，对相关事项做出决策。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做出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

３

）组合构建。结合研究报告，基金经理主要采取抽样复制法，即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

金抽样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追求跟踪误差和跟踪偏离

度最小化的前提下，基金经理可采取适当的方法，提高投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投资风险。

（

４

）交易执行。基金管理人的交易部负责本基金的具体交易执行，交易部同时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

（

５

）投资绩效评估。本基金管理人定期和不定期对本基金的投资绩效进行评估，并撰写相关的绩效评估报告，

确认基金组合是否实现了投资预期，投资策略是否成功，并对基金组合误差的来源进行归因分析等。基金经理依

据绩效评估报告总结或检讨以往的投资策略，如果需要，亦对投资组合进行相应的调整。

（

６

）组合监控与调整。基金经理根据标的指数的每日变动情况，结合成份股等的基本面情况、流动性状况、基

金申购赎回的现金流量情况，以及基金投资绩效评估结果等，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动态监控和调整，密切跟踪标

的指数。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基金实际投资的需要，有权对上述投

资程序做出调整，并将调整内容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招募说明书更新中予以公告。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９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５％×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

Ａ

股市场指

数，它的样本选自沪深两个证券市场，覆盖了大部分流通市值，其成份股票为中国

Ａ

股市场中代表性强、流动性

高的股票，能够反映

Ａ

股市场总体发展趋势。

本基金认为，该业绩比较基准目前能够有效地反映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

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

的股票指数时，本基金可以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变更业绩比

较基准应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及时公告。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一只股票指数型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与收益

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

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长盛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季度报告，本报告中所列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１０

，

３７６

，

４８８．００ ９２．３０

其中：股票

２１０

，

３７６

，

４８８．００ ９２．３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７

，

３２９

，

８６７．０６ ７．６０

７

其他资产

２１９

，

７９２．５３ ０．１０

８

合计

２２７

，

９２６

，

１４７．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

１

）指数投资部分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５３７

，

６３０．７２ ０．２４

Ｂ

采矿业

１０

，

００２

，

３４５．１１ ４．４３

Ｃ

制造业

５９

，

６６１

，

２３５．５４ ２６．４４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７

，

３５０

，

９５３．４５ ３．２６

Ｅ

建筑业

９

，

６７７

，

４０２．６１ ４．２９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３

，

９２８

，

６２６．１５ １．７４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

，

５５８

，

８４０．８２ ２．４６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

，

３１３

，

３５１．３４ ２．８０

Ｊ

金融业

９１

，

００４

，

３６９．３８ ４０．３３

Ｋ

房地产业

９

，

７３０

，

８５１．９８ ４．３１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

，

８２５

，

２８１．１７ ０．８１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

，

８８３

，

２３７．７０ ０．８３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３８

，

１９０．８０ ０．０６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

，

８８６

，

５５３．０３ ０．８４

Ｓ

综合

７３９

，

０３０．５３ ０．３３

合计

２１０

，

２３７

，

９００．３３ ９３．１７

（

２

）积极投资部分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３８

，

５８７．６７ ０．０６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１３８

，

５８７．６７ ０．０６

３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４４

，

６２６ １０

，

８０５

，

００８．４６ ４．７９

２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８５６

，

１７０ ９

，

３１５

，

１２９．６０ ４．１３

３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２７３

，

７２７ ９

，

２７９

，

３４５．３０ ４．１１

４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３８７

，

７９０ ６

，

３９８

，

５３５．００ ２．８４

５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券

２２４

，

０４０ ５

，

３９０

，

４０２．４０ ２．３９

６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２８３

，

２９４ ４

，

４４４

，

８８２．８６ １．９７

７ ６０１９８８

中国银行

９７８

，

８３６ ４

，

０６２

，

１６９．４０ １．８０

８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２４３

，

７１０ ３

，

３８７

，

５６９．００ １．５０

９ ６０１１６９

北京银行

２８９

，

８２５ ３

，

１６７

，

７８７．２５ １．４０

１０ ６０１９３９

建设银行

４５０

，

５４５ ３

，

０３２

，

１６７．８５ １．３４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０９６

云天化

１１

，

４６３ １３８

，

５８７．６７ ０．０６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股指期货投资。

（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股指期货投资。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国债期货投资。

（

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国债期货投资。

（

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国债期货投资。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声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①

本基金跟踪复制标的指数沪深

３００

指数，配置了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分股中国平安。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对中国平安控股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平安证券”）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平安证券给予警告，没收保荐业务收入

４００

万

元，没收承销股票违法所得

２８６７

万元，并处以

４４０

万元罚款。本基金认为：该处罚对于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不构成重

大影响。

②

本基金跟踪复制标的指数沪深

３００

指数，配置了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分股海通证券。

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发布的《中国证监会对新股发行承销违规机构和个人采取监管措施》显示，海通证

券因向禁止配售的配售对象配售股票、向投资者提供超出招股书范围的发行人信息等事项受到中国证监会“出

具警示函”、“监管谈话”的监管措施。本基金认为：该监管措施对于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除上述事项外，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无在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基金的前十名股票，均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６

，

９１４．８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

，

０３６．１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９９

，

８４１．５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１９

，

７９２．５３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

７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成立以来的业绩如下：

项 目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基金合

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７０％ １．３６％ ８．７９％ １．５１％ －３．０９％ －０．１５％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３．０９％ １．２１％ －２３．７３％ １．２３％ ０．６４％ －０．０２％

２０１２

年度

８．０１％ １．２０％ ７．４４％ １．２２％ ０．５７％ －０．０２％

２０１３

年度

－６．２２％ １．３１％ －７．０４％ １．３２％ ０．８２％ －０．０１％

２０１４

年度

４９．３６％ １．１６％ ４８．８８％ １．１５％ ０．４８％ 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基金合

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２．９８％ １．２４％ ２３．３９％ １．２６％ －０．４１％ －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

十四、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５％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８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

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本招募说明书“第九部分 基金

份额的场外申购、转换与赎回”和“第十部分 基金份额的场内申购与赎回”中的相关规定。不同基金间转换的转换

费，相关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制定并公告。基金申购、赎回费和基金转换

费由基金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以及其他费用。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

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一）在“重要提示”中更新了有关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期的描述。

（二）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三）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中的基本情况及相关业务经营情况。

（四）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中的相关内容。

（五）在“十二、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相关内容。

（六）更新了“十三、基金的业绩”的相关内容。

（七）在“二十六、其他应披露的事项”中，更新了本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期间所涉及的相关信息披露。

十六、 签署日期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签署。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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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下简称"会议"或"本次会议"）于2015年3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已于2015年3月5日前以书面、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蔡小如先生召集

并主持，公司部分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经逐项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下列议案,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公司参与竞标江阴紫光软件有限公司持有的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30%

股权的议案》

2015年2月6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在其网站上挂出"产股权项目"，经江阴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批准，江阴紫光软件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卡友支付服务有

限公司30%股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 挂牌底价为人民币10,800万元。 公司为实现整体战略规

划，通过向行业运营领域扩展，加强公司产品与行业市场的融合，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参与此

次竞标，以人民币10,800万元的底价竞标该股权，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根据竞

标情况确定总体竞标金额，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规定提交竞标材

料，授权董事长蔡小如先生签署相关文件及办理后续事宜。

此次竞标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30%股权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

投资在董事会决策范围内，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竞标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此次竞标卡友支付服

务有限公司30%股权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增长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本次竞标不涉及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在公司董事会

的决策范围内；本次竞标是通过上海产权交易所公开竞标，在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

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况。本次参与竞标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此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参与竞标江阴紫光软件有限公司持有的卡友支付服

务有限公司30%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5年3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达华智能：关于公司

参与竞标江阴紫光软件有限公司持有的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30%股权的公告》。

备查文件：

1、《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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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与竞标江阴紫光软件

有限公司持有的卡友支付服务

有限公司3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1、 特别提示：2015年3月11日，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参与竞标江阴紫光软件有限公司持有的卡友支

付服务有限公司30%股权的事项，公司拟以人民币10,800万元挂牌价参与竞标，授权公司管理

层根据竞标情况在董事会决策范围内确定总体竞标金额，并授权董事长蔡小如先生签署相关

文件及办理后续事宜，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2、此次竞标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30%股权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本

次投资在董事会决策范围内，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概述

2015年2月6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在其网站上挂出"产股权项目"，经江阴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批准，江阴紫光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紫光"）拟将其

持有的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友支付"）30%股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挂牌底价

为人民币10,800万元。公司为实现整体战略规划，通过向行业运营领域扩展，加强公司产品与

行业市场的融合，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参与此次竞标， 以人民币10,800万元的底价竞标该股

权，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根据竞标情况确定总体竞标金额，并授权公司管理

层按照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规定提交竞标材料，授权董事长蔡小如先生签署相关文件及办

理后续事宜。

此次竞标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30%股权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

投资在董事会决策范围内，因此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竞标涉及各方的情况介绍

1、江阴紫光情况介绍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281000224922

法定代表人：高杨

注册资本：3750万元整

注册地址：江阴市金山路201号智慧坊A栋5楼52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江阴科技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40%股权，北京同软涌莲科技有限公司持

有40%股权，紫光软件（无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的

设计、集成、安装和服务；信息系统操作、信息系统应用和信息系统技术服务；电子工程、建筑

智能化工程、安防工程和消防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通信、监控、收费综合系统工程的施工；软件

和硬件的设计、销售和服务；计算机数据的录入和存贮服务；环保工程施工；动漫的设计和制

作；企业业务流程设计服务；企业内部管理数据库、企业业务运作数据库和企业供应链管理数

据库服务（不含在线数据库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卡友支付情况介绍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000738674

法定代表人：上官步燕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万元整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925号A区4幢211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股权结构： 江阴紫光软件有限公司持有30%股权、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持有

23.52%股权、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持有12.5%股权、紫光合创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持有6.87%股权、上官步燕持有9.045%股权、王红雨持有9.12%股权、周锐持有6.87%股权、王昌

淦持有2.075%股权

经营范围：银行卡收单（详见支付业务许可证），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设计、制作、销售

（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系统集成，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自有设

备的租赁，银行卡技术咨询与推广、银行卡信息咨询（除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根据上海锦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2013年12月31日，

卡友支付总资产9654.085053万元， 净资产6406.738744万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6171.685914

万元，净利润100.576844万元。

评估情况：根据上海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3月31

日，卡友支付总资产账面价值为9730.701875万元，总资产评估价值为13709.534535万元,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6239.920058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10218.752718万元。

3、其他情况说明

（1）江阴紫光、卡友支付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2）本次竞标股权已经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批准；

（3）本次竞标股权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查封、冻

结、质押等司法情形；

（4）本次竞标股权不涉及土地置换、员工安置等事项。

三、本次竞标基本情况

1、转让标的名称：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30%股权

2、项目编号：G3152H1007833

3、挂牌价格：10800.00万元

4、挂牌起始日期：2015年2月6日

5、挂牌公告期：自公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

6、信息发布期满，如只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竞买人递交保证金的，采用协议方式转让。

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人， 采取网络竞价-一次报价方式确定受让方和受让价

格。

7、向受让方在充分了解产权标的情况，并由产权交易机构确认受让资格后3个工作日内，

按产权转让公告的约定递交交易保证金人民币3240万元到产权交易机构指定银行账户。

8、自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卡友支付因经营活动产生的盈利或亏损而导致

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及相关权益由受让方按持股比例承接。

详细信息请登录"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查看。

四、公司竞标意向

公司拟以人民币10,800万元的底价竞标该股权，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根据竞

标情况确定总体竞标金额，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规定提交竞标材

料，授权董事长蔡小如先生签署相关文件及办理后续事宜。

五、竞标股权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参与竞标江阴紫光软件有限公司持有的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30%股权的资金

来源为自有资金。

六、本次竞标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发展的重点方向围绕着物联网行业，大力发展RFID溯源领域、公共事业（信息安全、

智能交通、在线教育等）及金融领域，并在上述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金融领域的发展是公

司产业链价值最重要的一环，是公司实现战略意图最关键的节点，也是公司2015年度及以后

年度重点发展的领域。

卡友支付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经在支付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公司取得卡友支付的

股权，将借助于卡友支付现有的市场和品牌效应，在移动支付领域迅速发展业务，快速向行业

运营领域扩展，加强公司产品与行业市场的融合，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提升公

司的综合竞争力。

七、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竞标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此次竞标卡友支付服

务有限公司30%股权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增长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本次竞标不涉及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在董事会决策

范围内；本次竞标是通过上海产权交易所公开竞标，在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进

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况。本次参与竞标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此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参与竞标江阴紫光软件有限公司持有的卡友支付服务有

限公司30%股权的议案。

八、风险提示

由于此次江阴紫光转让持有的卡友支付30%股权的事宜是对市场公开招标， 公司能否中

标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规范支付机构变更

事项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卡友支付30%的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此次转让行为

需提交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审批，此审批较为严格且流程时间跨度较长。如公司通过本次竞标

获得卡友支付30%的股权 ，仍存在是否能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审批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本次竞标的进展情况及时予以公告，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九、备查文件

1、《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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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成为GlobalPlatform观察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东网"）近日正式成为GlobalPlatform（以下简称"GP组织"，一个基于安全芯片技

术的应用管理标准化组织）新的观察员成员。

新东网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一家专业的信息通信技术型企业（ICT），长期以来为政

府及电信公司提供技术服务与业务支撑。作为GP组织观察员成员，新东网将有机会出席GP组

织理事会大会，且积极关注移动及物联网专题。

GP组织是跨行业的国际标准组织，致力于开发、制定并发布安全芯片的技术标准，以促进

多应用产业环境的管理及其安全、可互操作的业务部署。作为一个国际标准组织，其成熟的技

术规范是建立"端到端"可信业务解决方案的工具，并服务于产业环境的多个成员，支持多种商

业模式。GP是全球基于安全芯片的安全基础设施统一的标准制定者。

GP组织所制定的免费技术标准为市场融合和创新的跨行业伙伴关系建立提供基础。其技

术规范已经被全球金融、移动通信、政府和交通部门广泛采用。GP组织同时支持开放及合理规

划的产业生态系统产品在应用上长期的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作为全球各行业代表型企业为

主要成员的组织，GP组织的成员资格面向全球各种组织及机构开放。其超过130个成员都致力

于建设技术委员会，并引领多项市场领域。

未来，新东网将面向基于GP组织安全芯片技术标准应用的金融、电信、政府等多个行业，

在保障多应用安全领域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例如国内超过十亿张金融IC卡都采用了GP组织标

准技术。加入GP组织标志着新东网在智能卡领域的开发已迈入成熟规模化阶段，并成为国际

安全技术领域中的一员。同时，新东网将在产品研发上获得可靠技术支撑，符合最新安全技术

发展趋势，不但在国内提供客户强大的安全技术，为市场提供最具竞争力的产品，更为进军国

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新东网将和来自全球各行业的会员一道，贡献新东网的实施

经验和见解，参与制定安全技术规范，并帮助GP组织不断丰富其技术解决方案。同时，新东网

加入GP组织，将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在物联网领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和积累。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达华智能")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于2015年3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袁培初先

生、吴志美先生、王丹舟女士就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参与竞标江阴紫光软件有限公司持有的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30%股权

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1）此次竞标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30%股权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增长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

（2）本次竞标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情况，在公司董事会的决策范围内；

（3）本次竞标是通过上海产权交易所公开竞标，在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

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况。

（4）本次参与竞标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此次董事

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

参与竞标江阴紫光软件有限公司持有的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30%股权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袁培初 吴志美 王丹舟

二○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上接B35版)

５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基本面的研究，并结合权证定价模型及价值挖掘策略、价差策略、双向权证

策略等寻求权证的合理估值水平，追求稳定的当期收益。

（二）投资决策依据及程序

１

、投资决策依据

（

１

）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

）经济运行态势和证券市场走势。

（

３

）投资对象的风险收益配比。

２

、投资决策程序

（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确定本基金总体资产分配和投资策略。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如需做出

及时重大决策或基金经理小组提议，可临时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

（

２

）基金经理（或管理小组）：设计和调整投资组合。设计和调整投资组合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包括：每

日基金申购和赎回净现金流量；基金合同的投资限制和比例限制；研究员的投资建议；基金经理的独立判

断；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的建议等。

（

３

）集中交易室：基金经理向集中交易室下达投资指令，集中交易室经理收到投资指令后分发予交易

员，交易员收到基金投资指令后准确执行。

（

４

）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评估，向基金经理（或管理小组）提出调整建议。

（

５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流程等进行合法合规审核、监督和检查。

（

６

）本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调整上述投

资决策程序，并予以公告。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

×２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选样科学客观，行业代表性好，流动性高，抗操纵性强，是目前市场上较有影响力的股票投

资业绩比较基准。中证综合债指数的选样债券的信用类别覆盖全面，期限构成宽泛，适于做基金债券资产的

业绩比较基准。基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限制，选用上述业绩比较基准能够忠实反映本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其预期的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证

券投资基金中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品种。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８６

，

２７９

，

０３６．６６ ６．８３

其中：股票

８６

，

２７９

，

０３６．６６ ６．８３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８

，

５２０

，

６５４．８８ １．４７

其中：债券

１８

，

５２０

，

６５４．８８ １．４７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１１０

，

５０９

，

６５４．６１ ８７．８５

７

其他资产

４８

，

８３２

，

４０４．８３ ３．８６

８

合计

１

，

２６４

，

１４１

，

７５０．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４９

，

６１９

，

２５８．７４ ３．９５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９６０

，

０６６．００ ０．０８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 －

Ｊ

金融业

１３

，

７５９

，

１９６．９２ １．０９

Ｋ

房地产业

１８

，

３０７

，

２６５．００ １．４６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

，

７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２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８９９

，

２５０．００ ０．０７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８６

，

２７９

，

０３６．６６ ６．８６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４２５

，

２００ １５

，

７８３

，

４２４．００ １．２６

２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３７

，

８００ ７

，

１６７

，

６３６．００ ０．５７

３ ６０１６２８

中国人寿

２０２

，

９００ ６

，

９２９

，

０３５．００ ０．５５

４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６２９

，

３００ ６

，

８０９

，

０２６．００ ０．５４

５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２８０

，

３００ ６

，

０２６

，

４５０．００ ０．４８

６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４３１

，

３００ ５

，

９９５

，

０７０．００ ０．４８

７ ６０００１９

宝钢股份

６２２

，

４００ ４

，

３６３

，

０２４．００ ０．３５

８ ００００２４

招商地产

１５６

，

７００ ４

，

１３５

，

３１３．００ ０．３３

９ ００２７３７

葵花药业

６１

，

０１９ ３

，

５３０

，

５５９．３４ ０．２８

１０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４６

，

８００ ３

，

４９６

，

４２８．００ ０．２８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１８

，

５２０

，

６５４．８８ １．４７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８

，

５２０

，

６５４．８８ １．４７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３２００１ １４

宝钢

ＥＢ １２７

，

７６０ １７

，

０４０

，

６２８．８０ １．３６

２ １２８００９

歌尔转债

１１

，

９６０ １

，

４８０

，

０２６．０８ ０．１２

注：上述债券明细为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的全部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股指期货投资。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

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

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投资。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本期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４２

，

５８６．０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３７

，

０４８．１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４８

，

６５２

，

７７０．６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８

，

８３２

，

４０４．８３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数字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１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成立时间 净值增长率

１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２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基

金合同生效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８０％ ０．０８％ ４８．１８％ ０．９７％ －４１．３８％ －０．８９％

２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进行比较：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

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注

１

：业绩比较基准：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

×２０％

；

注

２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生效。

注

３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

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

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

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

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８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

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与基金销售有关费费用

１

、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柜台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

金等，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如将

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

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人。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适用下表特定申购费率，其他投资人申

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适用下表一般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元） 一般申购费率 特定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０．６％

１００

万

≤ Ｍ ＜５００

万

１．０％ ０．３％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３％ ０．０６％

Ｍ≥１０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

单笔分别计算。

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持有年限（

Ｙ

） 赎回费率

Ｙ＜７

天

１．５％

７

天

≤Ｙ＜３０

天

０．７５％

３０

天

≤Ｙ＜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２５％

Ｙ≥２

年

０

注：

１

年为

３６５

天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

有期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

总额的

７５％

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３

个月但少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

５０％

计入基

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上述未纳入基金财

产的赎回费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基金财产投资的相关税收，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管理人或者其他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家有关税

收征收的规定代扣代缴。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

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管理人原公告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２

、对“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３

、对“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４

、对“五、相关服务机构”内容进行了更新。

５

、对“八、基金的投资”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６

、对“九、基金的业绩”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７

、对“二十一、其他应披露事项”内容进行了更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


